
桂教办〔2025〕1391号

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第十届

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

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教社科厅函〔2025〕12

号，以下简称通知，见附件 1）要求，为做好我区申报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教育部通知要求，本届评奖单设“教育科学研究”

专区，对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单独组织实施。专区评奖推

荐工作由广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广西教育科学规

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相关事项另文通知，以下内容

不包括“教育科学研究”专区有关安排。

二、本届评奖实行限额申报。广西大学为部区合建高校，申

报名额由教育部单独下达。自治区教育厅委托广西人文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组织集中申报和专家推荐审核，不受理个人申报材

料。请认真按照通知要求，坚持质量导向、增强精品意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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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的原则，切实把好审查关，严格按照

规范程序和申报要求做好申报遴选工作。

三、为保证推荐申报成果质量，申报成果的推荐主要参考下

列因素：

（一）优先推荐：2022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

间，获得省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及以上获奖

成果（或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

奖公示名单且无疑议），以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名义颁发的社

科优秀成果获奖成果、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成果、国

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成果、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

期资助重大项目成果，以及单篇获党中央、国务院信息刊物采用

且获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咨询服务报告类成果，将

优先推荐给专家进行审核。

（二）择优推荐：如优先推荐之后仍未达到申报限额，再从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间获得省级人民政府颁

发的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或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八次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公示名单且无疑议），且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申报成果中，择优推荐给专家审核：

1.公开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题成果。

2.在各学科权威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

3.单篇获实际应用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采纳或批

示，并产生良好效果和社会影响的咨询服务报告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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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请各有关高校在对本校所有申报材料进行汇总、评审及

公示后，填报《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申报一览表》（以下简称《申报一览表》，见附件 2）并加

盖学校公章，《申报一览表》中的排序视为学校推荐顺序。各高

校要按照通知规定的装订方式和份数，将加盖公章的《申报一览

表》纸质件于 2025年 11月 5日前报送至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研究中心（地址：桂林市七星区育才路 15号广西师范大学育才

校区，邮编：541004），同时将《申报一览表》《申报评审表》

以及申报成果、相关证明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gxwkzx@gxnu.edu.cn，逾期不予受理。

五、经过我厅组织专家审核、网上公示及公布名单等程序之

后，请各高校根据审核推荐结果及时登录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主页

（http://www.moe.gov.cn/s78/A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管理平台—申报系统），按要求上传和打印相关申报材料。

未尽事宜，请与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联系。联系

人及电话：项婷婷，15907889972；钟学思，15807731653。我厅

科研处联系人及电话：何欢欢，0771—5815517。

附件：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教社科厅函

〔2025〕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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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申报一览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25年 10月 22日

（公开前需经政府信息公开审查）


